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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高速公路韧性提升工程交工核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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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京昆高速西安至陕川界安全韧性提升工程

交工核验检测服务

合同书
甲方：陕西省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测鉴定站

乙方：西安中交一公院瑞通科研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根据《2026年高速公路韧性提升工程交工核验检测》（项目编号：

XBMH2026-065）第一包合同的招标和投标文件，鉴于陕西省交通运输工

程质量监测鉴定站（以下简称“甲方”）接受了西安中交一公院瑞通科

研试验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对“2026年高速公路韧性提

升工程交工核验检测”第一合同包的投标书并最终确定乙方为中标人，

为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内容

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为G5京昆高速西安至陕川界安全韧性提升工程

交工核验检测服务，包括该项目工程实体质量检测、工程外观质量检查

和内业资料审查等内容。具体按照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竣（交）工验

收办法实施细则》（交公路发〔2010〕65号）、省交通运输厅《陕西省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交工质量核验工作实施细则（试行）》（陕交发〔2025〕

31号）等办法规定执行。

第二条 合同执行依据

1.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交公路



发〔2010〕65 号）。

2.《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交通部令 2004 年第 3 号令）；

3.《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公路建设项目竣（交）工验

收工作的通知》（陕交函〔2015〕282 号）；

4.《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交工质量核验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陕交发〔2025〕31 号）

5.《公路工程质量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2017）；

6.厅质监站关于再次重申高速公路工程交竣工验收检测工作有关要

求的通知（陕交质监发〔2015〕130 号）；

7.批准的施工设计文件、变更设计文件、合同文件及有关标准、规

范和规程。

8.交通运输部及陕西省交通运输厅相关文件。

第三条 合同执行期限

合同执行日期自甲方与乙方签订合同当日算起，至本项目检测结束

并提交验收合格的检测报告截止。

第四条 甲乙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一）甲方

1.甲方应按约定向乙方发出开始检测工作通知。

2. 由乙方负责办理履行合同所需的证件和批件，甲方可给予必要的

协助。

3. 甲方为履行合同向乙方发出的指令（包括口头、电话、传真、电



子邮件及书面指令），乙方应遵照执行。

4. 甲方应协调项目业主、监理、施工等单位积极配合乙方工作。

5. 甲方在接到乙方有关要求和需澄清问题后应及时作出答复。

6. 甲方按时支付乙方合同费用。

（二）乙方

1. 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检测人员应严格履行相关安全管理规定，

开展检测工作，乙方应对检测期间所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负全责，甲方

免于承担因乙方而引起的任何责任。

2. 乙方应按合同约定以及甲方要求，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并

对工作中的任何缺陷进行整改，使其满足合同约定的目的。

3. 乙方应依法纳税，应缴纳的税金（含增值税）包括在合同总价之

中。

4. 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提交保函且保证保函真实、合法、有效。

5. 乙方应按合同约定指派项目负责人并按期到职。项目负责人不得

随意更换，确需更换的应事先征得甲方同意，甲方有权对更换项目负责

人进行处罚。

6. 乙方主要检测人员应相对稳定，更换主要检测人员的，应取得甲

方的同意，并向甲方提交继任人员的资格、管理经验等资料。主要人员

包括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检测组长等。

7. 乙方应保证其主要人员在合同期限内的任何时候，都能按时参加

甲方组织的工作会议。

8.国家规定应当持证上岗的工作人员均应持有相应的资格证明，甲



方有权随时检查。甲方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进行现场考核。

9. 甲方发现进场的人员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行为不端或玩忽职守

的，甲方有权要求更换。如果乙方不能及时按甲方要求更换不合格人员，

致使质量检测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0. 乙方在合同期内应为其所有人员及服务任务提供保险，包括医

疗、人身意外伤害等一切险。为本合同工作的乙方任何人员在合同期内

的任何疾病、伤害及意外均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

用。

11. 乙方应按照合同的要求及规定的检测项目和频率开展检测工

作，客观、真实地反映工程质量，对检测数据和结果的真实性负全责。

12. 严格按照安全规定开展工作，不得违章作业。

13. 乙方在工作过程中，要制定详尽的安全措施及预案，保证充足

的安全生产费用投入，配备足够的安全设施及人员，杜绝安全责任事故

发生。在此期间发生的所有安全事故及相关行政处罚、损失赔偿等一切

责任，均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

14. 乙方应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标准、规范进行现场检测，在未经

甲方允许的情况下，应对现场检测数据保密。

15. 检测报告的编制应符合法律、规范和标准的规定和甲方要求，

相关的依据应当完整准确，报告内容和相应数据应当真实可靠、完整，

记录翔实，并应满足相应规定要求和甲方的下一步工作需要。

16. 乙方应按时完成合同任务，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任务完成。如

由于项目延期或其他原因导致合同延期的，乙方应无条件接受直至最终



完成合同约定工作内容。

17. 乙方必须按照甲方规定的频率开展抽检，且必须完成招标文件

规定的全部工作量。

第五条 合同金额及支付

1. 合同金额。依据本项目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本合同中标总金额

为：人民币陆拾陆万叁仟柒佰肆拾元整（¥663740.00）。

2.合同调价。本项目合同总价不予调整，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工作

内容与招标要求发生重大变化、检测项目延期交工或其他原因导致合同

延期及合同内容变更的，由双方协商进行。

3.合同款支付。合同生效且乙方进场开展工作 15 日后，甲方视工作

开展具体情况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支付时乙方应提供正式发票。

第六条 违约责任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将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或要

求赔偿。

1. 转包检测合同；

2. 资料或检测数据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3. 乙方违反合同规定并造成甲方经济损失；

4. 乙方由于检测工作失误或疏忽，导致工程损失较大或关键工程延

期。

第七条 其他事项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乙方完成合同任务且甲方结



清全部费用之日，本合同自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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